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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通函第 74 /2026 號  

分發名單：  各中、小學校長（ 英基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除外）  

副本送：各組主管—備悉  

  

 

二 零 二 六 ／ 二 七 學 年 於 小 三 、 小 六 及 中 三 級  

中 國 語 文 、 英 國 語 文 及 數 學 科 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  

 

（ 注 意 ： 本 通 函 應 交 各 中 、 小 學 校 長 備 辦 ， 英 基 協 會 屬 下 學 校 和 國 際 學 校 的 校 長 除 外 ）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通 函 旨 在 通 知 學 校 有 關 二 零 二 六 ／ 二 七 學 年 小 三、小 六 及

中 三 級 中 國 語 文、英 國 語 文 及 數 學 科 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（ 系 統 評 估 ）

的 安 排 。  

 

 

二 零 二 六 ／ 二 七 學 年 系 統 評 估  

 

小 學 三 年 級  

 

2 .  小 三 級 中 國 語 文 視 聽 資 訊 評 估、中 國 語 文 和 英 國 語 文 說 話 評

估 將 以 抽 樣 方 式 於 二 零 二 七 年 五 月 四 日 （ 星 期 二 ） 或 五 日      

（ 星 期 三 ）進 行 [備 用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七 年 五 月 十 日（ 星 期 一 ） ]。屆

時 ，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（ 考 評 局 ） 會 通 知 個 別 學 校 進 行 說 話 評 估

的 明 確 日 期 。 另 外 ， 小 三 級 數 學 評 估 、 中 國 語 文 和 英 國 語 文 紙 筆

評 估 將 以 抽 樣 方 式 在 二 零 二 七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及 十 五 日

（ 星 期 二 ）[備 用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（ 星 期 一 ）]進 行。

考 評 局 稍 後 會 發 信 通 知 學 校 有 關 小 三 學 生 參 與 系 統 評 估 的 安 排 及

相 關 學 校 報 告 的 詳 情 。  

 

小 學 六 年 級  

 

3 .  自 二 零 一 五 年 起，小 六 系 統 評 估 於 單 數 年 舉 行。小 六 級 中 國

語 文 視 聽 資 訊 評 估 、 中 國 語 文 和 英 國 語 文 說 話 評 估 將 以 抽 樣 方 式

於 二 零 二 七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（ 星 期 二 ） 或 十 二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舉 行 [備

用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七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]。 屆 時 ， 考 評 局 會 通

知 個 別 學 校 進 行 說 話 評 估 的 明 確 日 期 。 小 六 級 數 學 評 估 、 中 國 語

文 和 英 國 語 文 的 紙 筆 評 估 則 在 二 零 二 七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（ 星 期 一 ）

及 十 五 日 （ 星 期 二 ） [ 備 用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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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星 期 一 ） ]進 行 。  

 

中 學 三 年 級  

 

4 .  中 三 級 中 國 語 文 和 英 國 語 文 說 話 評 估 將 以 抽 樣 方 式 於    

二 零 二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或 二 十 九 日 （ 星 期 四 ） [備 用

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七 年 五 月 三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]進 行 。 屆 時 ， 考 評 局 會 通

知 個 別 學 校 進 行 說 話 評 估 的 明 確 日 期 。 中 三 級 的 數 學 評 估 ， 以 及

中 國 語 文 和 英 國 語 文 紙 筆 評 估 需 要 兩 日 時 間 進 行 ， 學 校 須 預 留   

二 零 二 七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（ 星 期 四 ） 及 十 八 日 （ 星 期 五 ） [備 用 日 期

為 二 零 二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]， 以 便 進 行 系 統 評 估 。  

 

 

非 華 語 學 生 及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的 參 與   

 

5 .  系 統 評 估 不 僅 為 政 府 就 全 港 學 生 的 基 本 能 力 提 供 客 觀 數

據 ， 亦 可 為 學 校 就 其 學 生 在 各 學 習 範 疇 內 的 整 體 表 現 提 供 資 料 。

在 二 零 二 七 年 ， 我 們 要 求 學 校 安 排 所 有 學 生 （ 包 括 非 華 語 學 生 及

有 特 殊 學 習 需 要 的 學 生 ）參 與 中 三 級 評 估；而 所 有 小 三 級 學 生（ 包

括 非 華 語 學 生 及 有 特 殊 學 習 需 要 的 學 生 ） 則 以 全 港 層 面 抽 樣 方 式

參 與 。  

 

6 .  一 如 以 往，考 評 局 將 為 參 與 小 六 或 中 三 系 統 評 估 的 學 校 派 發

詳 細 學 校 報 告 ， 而 安 排 全 體 小 三 學 生 參 與 系 統 評 估 的 學 校 亦 可 獲

發 詳 細 學 校 報 告 。 此 外 ， 上 述 學 校 如 有 五 位 或 以 上 的 非 華 語 學 生

或 五 位 或 以 上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參 與 系 統 評 估 ， 考 評 局 亦 會

提 供 一 份 相 關 學 生 組 群 的 整 體 表 現 報 告 。 另 外 ， 考 評 局 亦 會 為 有

需 要 的 非 華 語 學 生 及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評 估 支 援 措 施 ，

考 評 局 稍 後 會 通 知 學 校 有 關 詳 情 。  

 

 

研 究 電 子 化 系 統 評 估 的 可 行 性  

 

7 .  為 順 應 國 際 趨 勢，教 育 局 委 託 考 評 局 研 究 電 子 化 系 統 評 估 的

可 行 性 。 因 此 ， 考 評 局 將 會 在 不 同 學 習 階 段 推 出 不 同 規 模 的 電 子

化 系 統 評 估 先 導 計 劃 ， 以 收 集 學 界 的 意 見 ， 為 日 後 可 能 推 行 的 電

子 化 系 統 評 估 提 供 參 考 依 據 。  

 

 

備 忘  

 

8 .  請 學 校 通 知 家 長 有 關 評 估 時 間 表 及 在 惡 劣 天 氣 下 的 應 變 安

排 （ 包 括 備 用 日 期 ）， 以 協 助 系 統 評 估 順 利 進 行 。  

 



 

 3  

查 詢  

 

9 .  如 有 查 詢 ， 請 與 下 列 人 士 聯 絡 ︰  

 

有 關 系 統 評 估 施 行 事 宜 ︰  

-  考 評 局 教 育 評 核 服 務 部 主 管  

 許 麗 賢 女 士 （ 電 話 ︰ 3 6 2 8  8 1 0 0）  

 

有 關 系 統 評 估 一 般 政 策 ︰  

-  教 育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(評 估 及 支 援 )  

曾 梓 傑 先 生 （ 電 話 ︰ 2 9 2 1  8 9 4 3）  

 

 

 

   教 育 局 局 長  

 

 

        蔡 敏 儀       代 行  

 

 

 

副 本 抄 送 ： 各 組 主 管 — 以 供 備 悉  

 

 

二 零 二 六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 


